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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81_E7_9C_81_E5_c51_85014.htm 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

加强对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的管理，规范土地评估中介机构从

业行为，提高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的执业水平，保证土地评估

结果的客观、真实和公正，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

特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是依法设立、从事

土地评估中介业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

约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第三条 凡在辽宁省境

内从事土地评估中介业务的机构均应执行本办法。第四条 辽

宁省土地估价师协会负责全省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的执业注册

、资信等级评定、年度执业情况检查等工作。第五条 土地评

估中介机构主要组织形式为合伙制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以及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形式。第六条 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实行资

信等级评定制度，凡在本省境内执业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均

应参加资信等级评定。未经评定资信等级的土地评估中介机

构不予注册。第七条 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资信等级分为特级、

一级、二级、三级及临时级。特级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由省

协会推荐到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以下简称“中估协”）注

册，并由中估协颁发注册证书；资信一级、二级、三级及临

时级由辽宁省土地估价师协会（以下简称“省协会”）注册

、并由省协会颁发注册证书。第八条 土地评估实行有偿服务

制度，收费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第九条 土地评估中介

机构法定代表人（或执行合伙人）应具有符合注册执业条件

的土地估价师等评估资格。第二章 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的设立



和注册第十条 从事土地评估业务，应当设立相应的土地评估

中介机构。第十一条 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可由经注册的土地估

价师和拥有其它专业执业资格的人员合伙发起设立。合伙设

立的土地评估机构，由合伙出资人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

担风险，合伙人按照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

法律责任，对土地评估机构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十

二条 土地评估中介机构也可由经注册的土地估价师和其它专

业执业资格的人员共同出资发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有限

责任公司形式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出资人以其出资额为限

承担法律责任，土地评估机构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

任。第十三条 设立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的，向省协会申请，经

省协会审查，对符合设立条件的，省协会在《土地评估中介

机构设立申请表》中签署意见。申请人凭此表到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注册登记后，再向省协会申请注册，核发土地评估机

构注册证书。第十四条 设立合伙制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应具

备以下条件：1、2名以上（含2名）合伙人。合伙人中经注册

后满2年以上（含2年）的土地估价师不得少于2人；2、合伙

协议书；3、合伙人实际出资总额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4、

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从事合伙经营的条件；5、有关部门规定

的其它条件；6、经注册的土地估价师在公司中出资总额不得

低于60%。第十五条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土地评估中介

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1、5名以上（含5名）具有专业执业资

格的出资人。出资人中经注册后满2年以上（含2年）的土地

估价师不得少于2人；2、公司章程；3、注册资金在10万元人

民币以上；4、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从事经营的条件；5、有

关部门规定的其它条件；6、经注册的土地估价师在公司中出



资总额不得低于60%。第十六条 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在中估协

或省协会注册后方可执业。第十七条 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

应提交下列材料：1、注册申请报告2、《土地评估中介机构

注册申请表》；3、营业执照；4、合伙人书面协议或公司章

程；5、土地估价师证书、土地估价师注册证明材料及身份证

；6、需要提交的其它材料。第十八条 具备条件的土地评估

中介机构可以设立分支机构，具体办法另行制定。第三章 土

地评估中介机构的合并、分立、变更、终止第十九条 土地评

估中介机构可以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合并、分立，土

地评估中介机构合并、分立后十五日内应到省协会办理变更

手续。第二十条 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因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

（或执行合伙人）、住所等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的，需在工商

登记变更手续完成后15日内，到省协会办理土地评估中介机

构注册变更手续。第二十一条 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终止，应将

其注册证书交到省协会，并在全省公开媒体上公告。第四章 

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资信等级评定第二十二条 省协会于每年的

第一季度组织有关专家对在本省境内设立并执业的土地评估

中介机构进行资信等级评定。评定结果报省国土资源厅备案

、在机构注册证书中加注资信等级及业务范围，并向社会公

告。第二十三条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评为

特级：1、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上及经注册的土地估价师7名以

上的，其中：经注册后执业满五年以上的土地估价师不少于5

人；2、年土地评估额在15 亿元以上，或年土地评估业务收

入150万元以上；3、评估报告评审评分在85分以上；4、取得

资信一级2年以上；5、无不良执业纪录。第二十四条 同时具

备下列条件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评为资信一级： 1、注册资



本50万元以上及经注册的土地估价师7名以上的，其中：经注

册后执业满五年以上的土地估价师不少于3人；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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